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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金管理的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原则
1、目的：为提高现金的使用效率，正确及时地反映现金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，保护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，根据国家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，银行结算制度和其他有关货币资金使用的政策法规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本制度所称现金包括库存现金、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。
2、适用范围：本办法适用于现金限额管理、库存现金管理以及盘点监督管理。
3、现金管理原则：单位的现金管理按照账款分开的原则，由专职出纳负责；出纳与会计岗位不能由同一人兼任，出纳也不得兼管现金凭证的填制及稽核工作。
二、现金保管
1、超过库存限额以外的现金应由出纳在下班前送存银行。单位的现金不得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。
2、为加强对现金的管理，现金应放入出纳专用的保险柜内，不得随意存放。保险柜应存放于坚固实用、防潮、防水、通风较好的房间，房间应有铁栏杆、防盗门。
3、限额内的现金当日核对清楚后，一律放在保险柜内，不得放在办公桌内过夜。现金保险柜的钥匙应由出纳一人保管，密码由出纳设置，并定期更改。
4、出纳向银行提取现金，应当填写“现金提取单”，并写明用途和金额，由财务主管批准后提取。
三、现金盘点与监督管理
1、出纳要每天清点库存的现金，登记现金日记账，做到按日清理、按月结账、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。
2、按日清理，是指出纳应对当日的经济业务进行清理，全部登记日记账，结出库存现金的账面余额，并与库存现金的实地盘点数进行核对，以确认账实是否相符。
3、按日清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。
（1）清理各种现金收付凭证，检查单证是否相符，并检查每张单证是否已经盖齐“收讫”、“付讫”的戳记。
（2）登记和清理现金日记账。
（3）现金盘点。
（4）检查现金是否超过规定的库存限额。
4、出纳必须配合财务主管不定期地抽查“现金盘点”工作，并确保抽查现金没有差异。
5、财务主管和会计应定期监督盘点现金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。发现长款或短款的，应及时查明原因，按规定程序报批处理。因出纳自身责任造成的现金短缺，出纳负全额赔偿责任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还应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四、现金的日常管理
1、出纳人员负责单位的现金收支与保管、银行存款的结算与核对工作、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登记工作。
2、经管现金的出纳人员不得兼管收入、费用、债权、债务等的账簿登记工作以及会计稽核和会计档案保管工作；用于银行结算的有关印鉴不能集中由出纳人员保管，应实行印鉴分管制度。
3、当天发生的现金收支，必须及时入账，不得无故拖延。
4、库存现金应做到日清月结，由财务主管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与稽核，做到账账相符（日记账和总账）、账实相符；不准用不符合财务制度规定的凭证（如白条等）顶替库存现金，不准谎报用途套取现金；对发现的现金余缺，必须认真查明原因，并按规定进行处理。
5、出纳人员对银行存款余额应做到心中有数，不准签发空头支票或签发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。

